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112學年度第  學期學生獎懲建議表　       年  月  日

系科班別
學號

※務必填寫清楚
姓名 時間 地點 獎懲事由 獎懲種類 獎懲依據

□嘉獎    次
□小功    次

依學生獎懲辦法
第   條第   項

□嘉獎    次
□小功    次

依學生獎懲辦法
第   條第   項

□嘉獎    次
□小功    次

依學生獎懲辦法
第   條第   項

□嘉獎    次
□小功    次

依學生獎懲辦法
第   條第   項

□嘉獎    次
□小功    次

依學生獎懲辦法
第   條第   項

□嘉獎    次
□小功    次

依學生獎懲辦法
第   條第   項

□嘉獎    次
□小功    次

依學生獎懲辦法
第   條第   項

□嘉獎    次
□小功    次

依學生獎懲辦法
第   條第   項

□嘉獎    次
□小功    次

依學生獎懲辦法
第   條第   項

□嘉獎    次
□小功    次

依學生獎懲辦法
第   條第   項

導師或
建議人

系主任 審核 生輔組長 學務長

說明：一、學生獎懲建議事由請參考學生獎懲辦法相關條文辦理，嘉獎（申誡）二次等於小功（小過）一次，小功（小過）三次等於大功（大過）一次 （小功不得
與嘉獎併記，小過不得與申誡併記）。

二、獎懲種類、獎懲依據欄，請導師或建議人應按照規定詳實填寫以利作業，未免獎勵過於浮濫，班級幹部敘獎以小功乙次限度為宜。
三、本表僅作為學生小功(過)以下之獎懲建議，大功(過)以上獎懲建議，經奉 核後，另送獎懲委員會審查議決。
四、本表（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）送生輔組審核無誤後，逐級陳核。


